

榕职院综〔2016〕99号


关于印发《福州职业技术学院
校园安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系（部、院）、处室、中心、馆：

为加强校园安全管理，学院对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完善。现将修订后的《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安全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照此执行。
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0月28日
 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6年10月28日印发

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安全管理规定

为强化校园治安管理，优化育人环境，保障教学、科研、生活的正常秩序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及国家教育部、公安部、省教育厅、公安厅、省市综治工作有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 本院教职员工、学生凭校徽或一卡通进出校门，外来人员凭有效证件向门卫履行登记手续后方能进入校园。对不佩戴校徽的师生员工、无身份证明的外来人员及其他闲杂人员，门卫有权制止其进入校园。

第二条  学生夜间（23点以后）不能外出，特殊情况需外出者，必须有辅导员批条。对晚归学生，门卫有权查问并登记姓名，对拒不接受登记、无理取闹以及虽接受登记而累犯者，按《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纪律处分规定》（榕职院综〔2016〕58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学生纪律处分规定”）给予纪律处分。

第三条  机动车辆凭本院车辆通行证进出校门，进出校门要慢速行驶，并按指定地点停放，外来车辆经门卫登记允许后方可进入校园。

第四条  装载、携带公物、贵重物品出门，应持有关部门出具的物品出门条，并接受门卫检查。

第五条  不得携带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违禁物品进入校园，违者予以没收。

第六条  保持校园道路、消防通道畅通，不得在道路、道路两旁及消防通道停靠车辆、堆放杂物。未经许可，任何个人、单位不得在院内摆摊设点或流动售货，违者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予以驱离或没收。

第七条  非因灭火需要，严禁乱动消防器材。擅动、损毁消防设施、消防器材除视情节予以批评处分外，并要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八条  学生公寓一律不得留宿外人，不得在宿舍内留宿异性，不得在校园内露宿，违者按学生纪律处分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九条  严禁在学院办公室、教室和学生公寓等楼宇内使用电炉、电热棒等高功率电器和使用明火以及乱拉乱安电源；禁止在校园内燃放烟花爆竹和组织篝火晚会；禁止攀爬围墙、栏杆、树木；禁止下河游泳、戏水、钓鱼，违者视情节轻重按学院有关规定和学生纪律处分规定处理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，触犯刑律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条  严禁吸毒、赌博、酗酒、打架斗殴以及在校园内喧哗、起哄、摔砸物品等干扰学院教学、科研、生活秩序的行为，违反者将按国家法律法规和学生纪律处分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一条  损坏公物要照价赔偿，故意破坏公物除照价赔偿外，并给予纪律处分。

第十二条  告示、通知、启事等应在指定位置张贴。散发、张贴宣传品应经过学院负责宣传的部门审核统一安排，其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规章制度，不得有损公民权利等违法行为，违者相关职能部门敦促清除，并予以批评教育，触犯刑律者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三条  学生举行大型集会、游行、示威、占道摆摊等活动，应当按照法律程序和有关规定获得批准。对未获批准的，学院将依法劝阻或制止，造成社会影响的视情依法依规和学院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第十四条  各系（部、院）、部门组织师生举办大型活动，应制定安全预案，并报学院学生工作处、后勤管理处、保卫处和分管院领导批准；共建单位来院组织活动的，应报请院领导批准同意，违者予以劝阻，造成人员伤亡的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
第十五条  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在校园内从事邪教和封建迷信活动，违者予以取缔，并按学生纪律处分规定处理。
第十六条  配电房、水泵房、发电机房、电梯机房、监控室、仓库、档案室、制卷室、微机控制室、播音室、财务档案室、食堂后厨（含食品仓库、加工操作间、售卖间、餐具清洗消毒等）工作间等部门（部位）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，违者本室工作人员应予以劝离，广播、电视、多媒体等设备由专人管理使用，其他人不得擅自使用、挪用，造成损坏或丢失应照价赔偿。

第十七条  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》和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落实上网登记、日志保留和案件报告制度。严禁在网上阅读、制作、传播反动、恐怖、诈骗、毒品、淫秽信息及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，违者依照学生纪律处分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八条  对发生校园内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，教职员工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；对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应及时拨打110电话，或及时向学校保卫部门通报，对袖手旁观、熟视无睹、置之不理导致危害后果扩大的，依照相关规定处理。
第十九条  对违反本规定的人员，由学院视情况给予处理，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责令其赔偿损失。属予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，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二十条    本规定解释权归学院保卫处。

第二十一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暂行规定》（榕职院综〔2003〕34号）同时废止，其他有关文件若有与本规定不符之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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